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 年度小上字第 44 號 

上  訴  人  000  

被  上訴人  000 企業行 

 

 

訴訟代理人  000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 110 年 5 月 26 日本院

110 年度雄小字第 776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 111 年 4 月 7 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其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萬陸仟伍佰伍拾元。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伍佰元，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九，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

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24

第 2 項、第 436 條之 25 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乃指依同法第

468 條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依同法第 469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所規定之情形，為當然違背法令（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32 第

2 項規定參照）。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主張兩造係以 LINE 通訊軟體（下稱

LINE）就如附表所示商品（下稱系爭商品）達成買賣合意，並經上訴人支付定

金，依民法第 345 條第 2 項、第 248 條規定，兩造已成立買賣契約，然原審以

上訴人親赴被上訴人商店取貨付清餘款時始成立買賣契約，且上訴人取貨時已

有檢視商品機會，據此而認非屬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 2 條第 10 款所

定通訊交易，顯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誤；又消保法第 19 條第 4 項，明文消費者

得以交運商品或書面解除契約，原判決逕以上訴人未退回商品而認不生消保法

第 19 條解除契約效力，亦有違反消保法第 19 條、第 19 條之 2 規定等語，核其

上訴理由，堪認形式上已指摘如前所述之原判決違背法律之條項及其具體內

容，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應認為已具備合法要件，合先敘明。 

二、按當事人於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程序不得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

訴，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27 定有明文。此「不得為訴之變更、追加」，應包

括本質為訴之追加之「訴之擴張」在內，以免影響當事人審級利益及小額程序

速審速結之特質，此參見該規定立法理由自明。查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聲明：㈠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7,750 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下稱原審聲明，見原審卷第 9、93、143 頁)；上訴時，則聲明請求：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 17,55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下稱上訴聲明，見本院卷第 129 頁)。上訴人減縮部

分，無礙於第二審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經核無礙於上開目的之達成，應

予准許；至請求法定遲延利息部分，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

定，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 109 年 9 月 10 日、同月 11 日、15 日及同年

10 月 3 日，以 LINE 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商品及其他商品，並依被上訴人要求

給付定金 15,000 元，於 109 年 10 月 17 日前往被上訴人經營之商店取貨，嗣於

109 年 10 月 24 日以 LINE 向被上訴人表示解除買賣契約，被上訴人翌日同意退

貨，但後續即未與聞問，爰依消保法第 19 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

訴人返還系爭商品價金等語。並聲明：如原審聲明。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以 LINE 訂購系爭商品僅為要約，待上訴人親自被上

訴人門市檢視商品、試穿後付清價金取貨時，兩造始成立買賣契約，本件並非

消保法所定通訊交易，自無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適用餘地。況依兩造 109 年

10 月 24 日及同年月 25 日 LINE 對話內容，上訴人並未確定要退貨之商品為何，

足認兩造並無合意解除系爭商品之買賣契約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上訴人之訴

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以本件非屬通訊交易而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

不服，提起上訴，除援引原審之主張及陳述外，另補充：上訴人於 109 年 9 月

12 日至同月 15 日以 LINE 訂購系爭商品，其中除附表編號 1 以外，上訴人均未

曾檢視實品，在網路瀏覽被上訴人直播及網路照片後即以 LINE 訂購系爭商品等

語，並聲明：如上訴聲明。被上訴人則援引原審之抗辯，另補陳：系爭商品均

為上訴人觀看被上訴人網路直播後，親至被上訴人門市檢閱實品再以 LINE 訂

購，自無未能檢視商品情事，顯非通訊交易，上訴人當無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

解除權可行使；縱本件為通訊交易，然系爭商品為被上訴人向韓國廠商訂購空

運而來，亦有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即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

則第 2 條關於「國際航空客運服務」之適用，且上訴人取貨時已逐件檢視商

品，亦無七日猶豫期間之適用，上訴人無權解約等詞，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於 109 年 9 月 12 日至同月 15 日，以 LINE 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商

品。 

  ㈡上訴人訂購系爭商品前，曾就附表編號 1 所示商品至被上訴人商店檢視後

訂購。 

  ㈢上訴人於 109 年 10 月 17 日至被上訴人商店，檢視系爭商品後收受並付清

買賣價金。 



  ㈣上訴人於 109 年 10 月 24 日，以 LINE 向被上訴人表示依消保法規定退貨系

爭商品。 

五、本件之爭點 

  ㈠系爭商品之買賣契約是否屬消保法所定之通訊交易? 

  ㈡如是，上訴人主張依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契約有無理由？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就附表編號 2 至 16 所示商品成立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為

消保法第 2 條第 10 款所定通訊交易     

 1.按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民法第 248

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買賣契約必要之點，即價金與標的物之意思表示一

致，其契約即已成立。是如出賣人已收受買受人之定金，並已就買賣之標的物

及價金之意思表示一致，依民法第 153 條第 2 項、第 345 條第 2 項之規定，

即應認該買賣契約已有效成立。次按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輸入、經

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營業者；「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

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

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消保法第 2 條第 2 款、第 10 款

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上訴人於 109 年 9 月 12 日至同月 15 日，以 LINE 向被上訴人訂購

系爭商品，其中附表編號 1 所示商品為上訴人檢視實品後於 109 年 9 月 12 日訂

購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第 132 卷），並有 LINE 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

本卷卷第 49-57、63-65 頁)。依上開對話紀錄所示，上訴人表明訂購商品後，由

被上訴人列載訂購之品項、數量及金額，經上訴人確認，再由被上訴人告以價

金總額並要求給付定金，上訴人嗣依約匯款給付定金，亦有高雄銀行存摺交易

明細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 59 頁)，足見上訴人主張兩造以 LINE 通訊方式就系

爭商品達成買賣合意，附表編號 1 所示商品於 109 年 9 月 12 日成立買賣契約、

附表編號 2 至 16 所示商品則於 109 年 9 月 15 日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等節，核屬

有據，被上訴人抗辯應於上訴人到店付清餘款之際始就系爭商品成立買賣契

約，顯與前揭規定未合；被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其收受定金後，系爭商品之買

賣契約有何尚未成立之情，是被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要無可採。 

 3.被上訴人為獨資商號「000 企業行」負責人，並透過網路從事「服裝零

售」、「未分類其他服飾品零售」乙節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143

頁），被上訴人核屬消保法第 2 條第 2 款所定企業經營者，要無疑義。又兩造以

LINE 成立買賣契約，且被上訴人自陳以臉書直播供客戶訂購商品（見本院卷第

130、143 頁），而上訴人訂購系爭商品時，除附表編號 1 所示商品外均未曾實

際檢視商品，依前揭說明，系爭買賣契約核屬消保法第 2 條第 10 款所定通訊交

易無誤；至附表編號 1 所示商品既經上訴人自認曾檢視實品後始訂購，自非屬

通訊交易甚明。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到店檢視系爭商品實品後始訂購，然被

上訴人始終未就此節舉證以實其說，無從憑採。另系爭商品固經上訴人於 109



年 10 月 17 日到店檢視後收受，然此為買賣標的物交付之方式，與系爭買賣契

約之性質無涉，通訊交易之交易型態要不因消費者於取貨時有無實際檢視，而

隨之更異，自不待言。 

 ㈡上訴人依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解除如附表編號 2 至 16 所示商品之買

賣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16,550 元，為有理由 

 1.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 7 日內，以

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消

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於 109 年 10 月 17 日收受系爭商品，

同日基於買賣契約關係付清系爭商品價金，並於收受後 7 日內即 109 年 10 月

25 日向被上訴人為解除本件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節，為兩造不爭執，並有卷

附 LINE 對話紀錄可佐（見本院卷第 71、132 頁），而系爭買賣契約屬通訊交

易，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上訴人主張其於法定期間向被上訴人為解除權之行

使，合於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即屬有據。又契約解除時，當事人受

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償還之，民法第 259 條第 2 款定有明文，系爭買賣契約

既經上訴人合法解除，其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價金，亦屬有據。 

 2.被上訴人另抗辯系爭買賣契約有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關於「國際航空客運服務」規定之適用；亦無 7 日猶豫期間之適用等語。然

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

情形之一，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將排除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權之適

用：...七、國際航空客運服務，此為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所明定。該條所列「國際航空客運服務」所適用僅為國際航空機票範疇，此

觀該條立法理由「國際航空客運服務為全球化產業，涉及聯營、共同班號等國

際同業間之合作關係；又國際航空客運服務之運價及使用限制依「民用航空

法」第 55 條及「航空客貨運價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且

應將機票使用限制充分告知旅客，爰將國際航空客運服務列為合理例外情事，

其應適用主管機關備查等相關規定。」甚明，本件系爭商品為被上訴人自韓國

訂購，顯非屬上揭條文所指「國際航空客運服務」，且被上訴人亦未舉證締約前

已履行告知義務，此部分之抗辯要無可採。 

 3.再者，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有關 7 日「猶豫期間」之立法理由，乃在於消

費者因無檢視商品之機會，僅依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廣告或其他資訊，而在資

訊不足或判斷不週延之情形下，倉促決定購買商品，而致消費者於收受商品

後，發覺所購商品不符實際需求，或購買價格過高等不公平情事發生，為保護

消費者權益，特設消費者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得解除契約之

權利，自不因為通訊交易型態之消費者檢視商品之地點係在企業經營者使用之

處所，或在消費者使用之處所有所差異，而影響猶豫期間之適用，被上訴人此

部分之辯解，亦屬誤會，洵無可採。 

 4.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商品價金 17,550 元，其中屬通訊交易

即附表編號 2 至 16 所示商品價金共 16,550 元【計算式：00000-0000＝16550】



範圍內為有理由，堪以認定。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依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

約，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價金 16,550 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所為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前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

判如主文第 2 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係小額訴訟事件，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

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既為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19 所明定，爰於判決時

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 436 條之 32 第 1 項、第 2 項、第 450 條、第 449 條第 1 項、第

79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000 

          

                          法 官 000 

                   

                  法 官 000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000 

【附表】 

編號 商品名稱   金  額 

（新臺幣） 

  1 帆布包奶茶 1,000元 

  2 連帽洋裝 粉 800元 

  3 帥氣短版外套白 800元 

  4  西裝褲米白/奶茶/黑 2,700元 

  5 工作裙 卡其 900元 



  6 中長裙 土黃/黑 1,600元 

  7 一片裙 米白 900元 

  8 設計款側開衩上衣 黑 900元 

  9 V領針織 孔雀藍/可可 1,400元 

 10 鏤空雕花上衣 白 900元 

 11 針織外套  杏 700元 

 12 彩點點針織背心 杏 800元 

 13 腰帶黑 450元 

 14 愛心襪子 400元 

 15 長版背心洋裝 杏/黑 2,400元 

 16 雙層兩色裙 灰 900元 

備註 總價金 17,550元 

 


